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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展改革委关于
供热计量价格和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、县发展改革委（物价局）、城乡建设委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促进节能减排，鼓励用户自主调节用热，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我市供热计量价格和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供热计量价格。供热计量价格实行两部制，由基本热价和计量热价两部分构成。其中:基本热价=面积热价×30%；计量热价=(面积热价-基本热价)÷单位面积耗热量定额。

二、居民供热计量价格。现行采暖期居民住宅集中供热价格为每供热建筑平方米25元,计算基本热价为每平方米7.50元；单位面积耗热量定额为135千瓦时，计量热价为每千瓦时0.13元（每吉焦36元）。

三、非居民供热计量价格。现行采暖期非居民集中供热价格为每建筑平方米40元，计算基本热价为每平方米12元；单位面积耗热量定额为111千瓦时，计量热价为每千瓦时0.25元（每吉焦70元）。

四、供热计量收费。热用户缴费为基本热费和计量热费之和。具体计算公式为：

基本热费=基本热价×计费面积

计量热费=计量热价×用热量

五、上述价格自2015-2016采暖期起执行。

六、按照价格管理权限，滨海新区、宝坻区、武清区、宁河区、静海区及蓟县的供热计量价格，由当地区、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。

七、供热企业要严格执行供热计量价格政策，努力提高服务质量，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的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。

2015年11月24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抄送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，市工信委、市商务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建委、市统计局、市供热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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